招 商 公 告

本招商项目宜宾市翠屏区大运小学校工程已由宜宾市翠屏区发展和改革局以区发改发[2007]130号文批准建设，建设资金来自财政拨款，招商人为大运小学。项目已具备招商条件，现对该项目进行国内公开招商。

一、项目概况

宜宾市翠屏区大运小学校现位于宜宾市西郊大运村，现准备迁建于翠屏区观音湾，目前，施工图设计已基本完成，本工程已具备施工进场条件。

工期要求：二〇〇九年八月十五日前竣工投入使用。

二、投资内容

本项目施工图所示全部施工内容，工程总投资约2490万元（不含征地48亩费用）其中包括：

1、场平工程

2、教学综合楼建设

3、校内管网建设

三、投资总额

工程费用实行预结算制，执行2000年四川省相关定额和相应配套文件，取费按二级I档计算。材料价格参照招商文件发售当月《四川工程造价信息》公布的宜宾地区材料每个月信息价的平均价并结合市场价进行确认，施工期间材料价格调整执行省建设厅造价总站川建发[2008]2号文件。上述条件计算的总价按参选人承诺的比例下浮后的总造价为投资业主的投资总额。

四、参选人资格要求

本次招商要求参选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具备以下条件：

参选人应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且具备地基和基础工程施工专业承包一级和市政公用工程施工专业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具备有效安全生产许可证。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承担本项目施工的能力。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商业信誉，并具有与本项目适应的融资和运作能力。2007年末企业净资产不少于8000万元。
五、建设模式

所有施工内容中选投资业主必须严格按招商人提供的施工图实施，进场施工单位必须具备招商文件规定的资质等级，严禁违规违法分包转包。

六、投资偿还

招商人承诺于所有分部分项工程验收合格且竣工结算资料齐备后按投资业主的投资总额、偿还年限、偿还比例分期支付。招商人的偿还条件为：工程竣工合格后分三次偿还，比例分别为：50%、30%、20%。

七、中选人确定

如有多个参选人拟投资本项目，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招商人将优先选择按照《招商文件》第四章“评标办法”第三条“技术评审”第9款相关指标经专家评审得分最高者。

八、招商文件的获取 

1、凡有意参选者,请于2008年 12月 3 日至2008年 12月17 日(法定公休日、法定节假日除外),每日上午9:00时至11:30时；下午14:30时至17:30时（北京时间），在翠屏区明伦堂168号持下列证件（证明、证书）购买招商文件。

企业法定代表人授权书、被授权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副本、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且具备地基和基础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和市政公用工程施工专业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证书副本、税务登记证原件及复印件，施工资质证书副本原件及复印件，2007年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及复印件。以上资料需带原件和复印件（复印件需加盖公章），查验原件后留复印件。

2、招商文件每套售价150元，售后不退。图纸资料费另计。

3、招商人不提供 邮购招商文件服务。

九、递交合作意向书（即参选文件）

1、参选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08 年 12 月22日9 时 30 分，递交地点为宜宾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宜宾市上北街56号）。

2、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参选文件，招商人不予受理。

十、联系方式

招商人：宜宾市翠屏区大运小学校

联系人： 赵  昌  琛     

联系电话：15983136580   

招商代理机构： 南溪县诚信工程建设招标咨询有限公司（盖章）

联   系   人：张  先  生    

联 系 电 话： 13778968675   

